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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尚未列入免簽範圍。以烏克蘭為例，國人若欲前往該國必須至位於北京之辦事處進行

簽證辦理，烏國人士來台亦因該國內無台灣辦事處，烏國人民又無法免簽進入我國位於歐

盟國家之辦事處辦理簽證，徒增雙方交流困擾。 

二、台灣與東歐國家長期有貿易往來，並時有貿易代表團相互交流。據 2013 年時資料台烏貿易

資料，台灣主要出口資通產品、鋼材以及汽車材料，主要進口為化學及石油產品等，雙方

貿易總額約為 3.6 億美元，仍有發展空間。當台灣發展能源及航運產業之際，東歐國家相對

價廉且發展成熟之工業經驗及技術，可為台灣產業增加多樣選項，有助發展彈性。 

三、近年來中俄勢力崛起，中國、俄國、北韓等國家不斷嘗試整合區域資源，壯大力量。台灣

位處國際貿易與戰略要地，應主動積極與親歐盟民主國家交好，結合資源，以發揮制衡、

平衡區域力量，展現台灣之民主自由價值，提升國際聲望。 

（三）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行人於十字路口聚集等待紅綠燈時，飽受

機車騎士或者路人的二手菸害，本席要求主管機關依菸害防制法

第 16 條第 1 項第 4 款：「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

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之規定

，比照於國家公園公告禁菸區範圍，研議試辦於行人等待紅綠燈

十字路口及重要人行道、陸橋、地下道劃定禁菸區，以免聚集行

人受二手菸害，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二手菸是「A 級致癌原」，自從 1981 年全球第一份證實二手菸有害健康的研究報告發表以

來，至今全球已有超過一萬份以上的研究報告證實二手菸害。2005 年歐盟及美國公共衛生

部都分別發表多達數百頁的「二手菸害實證白皮書」，均強調：「二手菸沒有安全劑量，

只要有暴露，就會有危險」。 

二、台灣菸害防制法歷經多年修正，逐步擴大禁菸範圍，目前包括室內公共場所、室內三人以

上工作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內已全面禁止吸菸。而機車騎士在十字路口停等區抽菸，目前

立法院已於 103 年 11 月 12 日初審通過汽機車駕駛人於行駛時，吸菸致影響他人安全者處

罰鍰，但除機車騎士以外，聚集於十字路口行人吸菸，其二手菸也會影響周圍民眾健康。

主管機關應速依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4 款：「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

，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之規定，比照於國家公園公告

禁菸區範圍，研議試辦於行人等待紅綠燈十字路口及重要人行道、陸橋、地下道劃定禁菸

區，以免聚集行人繼續受二手菸害。 

（四）本院丁委員守中，因接獲紙器加工三級廠陳情，表示紙業上游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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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如永豐餘、正隆、榮成及二級廠等，近日紛紛以「運輸成本增

加」為由向三級廠提出漲價，但反觀國際原油價格下跌，且近期

廢紙張及紙漿原料都處於相對低價，一二級廠售價不降反增，實

無道理。本席要求公平會徹查該案是否有聯合漲價之情形，在日

後亦須主動監控市場售價，避免全國 3,200 家三級加工廠及 1,500
家下游加工廠無辜受害，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國內紙器加工三級廠陳情，近日紙業上游一二級廠商陸續以運輸成本增加為由，向三

級廠提出漲價，然近日國際油價下跌、紙漿原料亦處相對低價，一級紙廠價格不降反升，

恐有惡意漲價之嫌。 

二、民國 98 年底至 99 年年初，國內一二級紙廠就曾因惡意漲價遭到開罰，然而當時政府機關

僅處以 500 萬到 1500 萬不等之罰金，對大廠而言如同九牛一毛，難以嚇阻，近年來甚至有

一二級廠銷售員直接前往三級廠銷售的客戶端，刻意以極低報價瓜分三級廠原有之訂單，

相關廠商反應抗議皆無效果。 

三、國內紙品三級加工廠約有 3200 家、下游加工廠約有 1500 家，影響人口數以萬計，公平會

應積極徹查並對不當情事予以重罰，以免受害工廠被迫裁員倒閉，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五）本院楊委員麗環，針對國際油價已從 102 年油電雙漲時之每桶 125
美元價格下跌至 103 年 12 月初每桶 69 美元，當初物價以「油電

雙漲」為由調漲，如今油價跌了物價卻「回不去了」。民生物品

卻沒有降價跡象，電價更是原封不動。雖然台電在兩階段調漲電

價後，今年前十月稅前盈餘衝上一八一億餘元，全年上看兩百億

元，較去年全年虧損一七三億元，不僅轉虧為盈、甚至大賺。但

經濟部仍堅持台電過去 10 年補貼的虧損還沒填平，因此近期不會

調降電費。本席要求行政院應立即檢討電價合理性，將部分盈餘

反映於電價下降，並跨部會研議平抑物價，為即將到來之 104 年

春節民生物資價格下降，讓民眾過個好年。爰此，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如案由。 

（六）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政府推動「偏鄉離島八策略」以及「鄉護


